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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栏目主持 钟玉珍以案说法

现实生活中，一些开发商可能
存在“一房二卖”的行为，一般情况
下，老百姓认为谁有房产证，就应
保护谁的利益，但这种朴素的认识
不一定是正确的。本案当事人从
开发商处购房并签订《房屋买卖合
同》，合法占有房屋 10年，突然某
天出现一位手持同一套房屋产权
证的人起诉自己，要求腾房并支付
占有使用费，此时当事人该如何维
权，法院又会保护谁的利益？

【基本案情】

去年 8月的一天，高女士及其
父亲神色焦急地来到宁夏法思成
律师事务所寻求帮助。高女士称，
自己在银川市某小区的一处房屋
合法居住已有 10多年，这些年一
直按时缴纳物业费、水电费，如今
房子处于出租状态。然而，近日突
然有个叫王某的人拿着《不动产权
证》，以该套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
向法院起诉，要求高女士返还房
屋，并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

经了解，该房屋是开发商抵顶
给实际施工人宋某某的，宋某某又
将其抵顶给雷某。2011年，高女士
从雷某处购得该房屋，通过转账方
式向雷某支付了近 30万元房款，
雷某、宋某某带高女士前往开发商
处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这些
年，高女士一直想找开发商办理产
权手续，却因开发商内部股东间存
在矛盾一直未能办理。

王某也拿出一份与该小区开
发商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
封面合同编号处手写 2018002，与

王某办证时间 2018年一致。律师
怀疑该合同存在倒签到 2011年的
可能。王某缴纳房款的证据仅有
一张开发商出具的现金收据，金额
为40万元。

【一审判决】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诉讼，高女
士到公安机关报案，认为开发商

“一房二卖”的行为存在欺诈。但
公安机关认定这属于民事纠纷，并
非刑事案件。

于是，高女士委托宁夏法思成
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案件。律师
意识到高女士作为合法占有人，其
长时间的合法占有也是不动产公
示，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不一定低
于不动产登记，于是以此为由完成
了答辩状。

然而，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后，
王某仅提交从不动产登记中心调
取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调档件几
页，法院并未要求其提交原件，即
认定王某提交合同的真实性，却仅
因高女士提交合同原件落款页时
间的一个数字有描边现象，就否定
了高女士提交合同的真实性。一
审法官支持了原告主张返还房屋
及索要房屋占有使用费的诉讼请
求，理由是，我国对不动产实行统
一登记制度，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
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且
被告高女士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原
告王某办理《不动产权证》系恶意
行为。

高女士对一审判决不服，继续
委托律师代理提起上诉。

【二审逆转】

二审中，高女士申请该小区案
涉楼房的实际施工人宋某某出庭
做证，并调取了开发商与实际施工
人宋某某所涉仲裁、诉讼的法律文
书。同时，代理人提交证据表明王
某与开发商实际控制人共同作为
某笔借款的担保人，是利益共同
体，实际控制人具有为王某办证的
便利条件。

二审法院查明，开发商将涉案
房屋抵顶给宋某某，宋某某又抵顶
给雷某，雷某再卖给高女士，开发
商与高女士签订《商品房买卖合
同》。高女士于2011年3月上旬转
账支付雷某房款近 30万元，支付
时间与高女士和开发商签订《房屋
买卖合同》的时间吻合，纠正了一
审法院对高女士房屋买卖合同真
实性存疑的论断。而王某除开发
商现金收讫收据外，无其他支付房
款的证据。此外，高女士提交的物
业费、水电费票据证明其自 2013
年起一直占有使用房屋，其对房屋
的占有为合法占有。最终，二审法
院驳回了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律师说法】

不动产权利证书不是物权的
唯一公示方式。民法典第 209 条
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
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
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在一
般人眼中，持有《不动产权证》的
人应是房屋所有权的唯一合法拥

有人，但是疏忽了“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

针对“一房二卖”问题，最高人
民法院 2016 年 11 月发布了《第八
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
议（民事部分）纪要》，第三章“房地
产纠纷案件的审理第二节一房数
卖的合同履行问题”中针对“一房
二卖”的权利顺位保护作出规范：

“审理一房数卖纠纷案件时，如果
数份合同均有效且买受人均要求
履行合同的，一般应按照已经办理
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法占有房
屋以及合同履行情况、买卖合同成
立先后等顺序确定权利保护顺
位。但恶意办理登记的买受人，其
权利不能优先于已经合法占有该
房屋的买受人。对买卖合同的成
立时间，应综合主管机关备案时
间、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以及其他
证据确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5 年12月24日发布《关于当前
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
强调：“……尤其要注意正确认识
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妥善处理占
有与登记之间的冲突，依法保护合
法占有人的权益。”

我国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
度，但登记并非物权公示的唯一方
式，合法占有同样是物权公示方式
之一。在一房数卖的情况下，恶意
办理登记的买受人，其权利不能优
先于已经合法占有房屋的买受人。

有关房产交易的案情千差万
别，遇到纠纷时，寻求专业律师的
帮助，将会更有助于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职工在参加单位组织的团建活动
中受伤是否认定为工伤，关键在于是否
与工作相关。如果在与工作无关的自
由娱乐时间受伤，则不构成工伤。

案情简介

夏某是某制药公司员工，2023年 7
月10日，夏某参加由集团公司营销中心
组织的“重庆省区23年度上半年工作会
议与团建”活动时受伤。经查明，该会
议与团建的活动为7月10日、11日两天，
7月10日的活动安排为：“8：00—9：00省
区办事处集合统一出发；9：00—11：30开
车前往重庆市巴南区麻柳镇南平坝岛
（自由活动，可参与区域内娱乐项目）；
12：30—13：00午餐时间；13：00—17：00
省区团建活动；17：00—19：00晚餐并住
宿。”7月10日10时30分许，夏某在重庆
市麻柳镇海滩俱乐部乘坐沙滩车时翻车
受伤，经诊断为左锁骨中段粉碎性骨
折。随后，某制药公司向人社局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人社局依法受理后，作出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制药公司和夏
某均未提出行政复议或诉讼。

以案说法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
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这是比较典
型的工伤情形，比如工人在车间正常操
作机器时被机器所伤。

2.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
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
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例如，上班前在工

作场所内为即将开始的工作做准备而
受伤，或者下班后在工作场所内对当天
工作进行收尾整理时受伤。

3.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
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像保安在工作场所履行安保职责时被
不法分子暴力袭击受伤等情况。

4.患职业病的。职工在职业活动
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
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属于
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

5.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
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比
如员工因公务出差期间发生意外受伤
或者失踪。

6.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
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
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这里强调非
本人主要责任，如果是本人主要责任则
一般不能认定为工伤。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
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四
条规定，职工在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
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
动中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视为工作原
因，但参加与工作无关的活动除外。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职工在参加单位
组织的团建活动中受伤是否认定为工伤，
关键在于是否与工作相关。本案中，夏某
在团建活动正式开始前的自由活动时间
里，个人参加景区娱乐项目，休闲性、娱乐
性较强，游玩项目也可由参加人员自主决
定是否参加，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夏某
在参加该活动中受伤不属于因工作原因
受伤的情形。 据《重庆法治报》

有些人为了贪图利益快速挣
钱，或者是朋友之间碍于情面，将
自己的银行卡提供给他人使用，并
在明知是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
犯罪所得的款项的情况下，仍代为
套现、取现的，该行为可能构成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受到刑法的
惩处。

【基本案情】

被告人田某某与刘某某系朋友
关系，2023年 7月的一天，刘某某找
到田某某让其提供银行账户帮忙转
账、提现，并承诺给予报酬。田某某
碍于朋友情面，同时内心的贪欲作
祟，同意向刘某某提供银行卡。
2023年 7月 14日，田某某明知所转
的款项是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
罪所得，仍向他人提供自己名下一
张借记卡，在银川市兴庆区某银行
网点办理了取现业务，金额 10.3万
元。2023年 7月 17日，田某某再次
向他人提供自己名下一张借记卡，
在银川市兴庆区某银行网点通过柜
台和ATM机取现，金额共计 15.02万

元。2023年 7月 24日，被告人田某
某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如实
供述了自己涉嫌犯罪的事实。公安
机关依法扣押被告人田某某作案时
使用的两张借记卡。

【审理结果】

该案经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审理，认定被告人田某某明知是他人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所得，仍代为
套现、取现，犯罪金额为 25.32万元，
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应予刑事处罚。被告人田某某经
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
其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可从轻处
罚。被告人田某某自愿认罪认罚，依
法可从宽处理。公安机关扣押的银
行卡均系作案工具，依法应予以没
收。最终判决：被告人田某某犯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3
年，并处罚金1万元。

【律师释法】

根据刑法第 312条的规定：“明
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

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
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十条规定：“通过犯罪直接得到的赃
款、赃物，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312条
规定的‘犯罪所得’。上游犯罪的行
为人对犯罪所得进行处理后得到的
孳息、租金等，应当认定为该条规定
的‘犯罪所得产生的收益’。明知是
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采取窝
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以外的方
法，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
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
物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
券，协助将资金转移、汇往境外等，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312 条规定的

‘其他方法’。”被告人田某某的行为

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构成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

刑法第 67 条规定：“犯罪以后
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
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
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5 条规定：“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
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
理。”根据以上法律规定，被告人
田某某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
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是自首，依
法可从轻处罚；且本人自愿认罪认
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综上，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综
合全案情节对被告人田某某作出上
述判决。本案警示我们，银行账户具
有高度人身属性，切不可贪图一时利
益随意提供给他人使用。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不义之财必有蹊跷，在电
信诈骗、网络赌博等利用信息网络实
施犯罪高发的当下，每个人都应当提
高警惕，避免落入犯罪陷阱。

临近春节，亲朋好友聚会难免
饮酒，但必须自觉避免酒驾。如因
酒驾造成交通事故，轻则要承担民
事损害赔偿责任，重则构成危害公
共安全罪或交通肇事罪，要受到相
应的刑事处罚。

【案例回放】

7月的一天凌晨 4时许，张某
的车原本好好停在停车位上，未料
却被无证、醉酒的李某私自驾着朋
友孙某从某汽车租赁公司租来的
车给撞“伤”了。

报警处理后，经银川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大队金凤一大队出具道
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某负全
部责任。随后，张某花 2000元请
来鉴定公司，评估其车辆损失价值
为 10万元。不过，在送修后，张某
实际支出维修费7万元。

张某等着李某弥补自己的损
失，等来的是拒不支付。无奈之
下，他将李某及其朋友孙某和租赁
公司、肇事车辆保险公司一并诉至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请求几方
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赔偿鉴定费、
损失费共计10.2万元。

汽车租赁公司辩称，案涉车辆
承租给孙某时，已投保交强险及商
业险，系合法上路机动车，且在租
赁合同中明确约定：承租方在承租
期内严禁将承租车辆转交第三方
使用，对李某如何取得案涉车辆并
不知情，故其在案涉事故中不具有
过错。

保险公司辩称，李某无证且醉
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的
行为系法律明确规定的犯罪行为，
就醉驾及无证驾驶的免责事项尽
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关于醉酒驾驶
及无证驾驶的免责条款生效，依法
不承担任何保险赔付责任。

孙某辩称，案涉车辆钥匙系李
某未经许可偷拿并私自驾驶的，故
不应对李某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李某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
辩意见。

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
的证据，法院认为孙某、租赁公司
和保险公司均不应承担责任，又因
实际支出的车辆维修费为 7万元，
故判决李某向张某赔偿 7万元，其
他诉求不予支持。

【以案说法】

民法典侵权责任篇规定，行为
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
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个问题，在本案中到底谁
是真正的侵权人及赔偿责任人？
答案是肇事司机李某。

本案中，保险公司承保的商业
三者责任险属于商业保险，根据保
险合同酒驾免赔约定条款，免除其
商业三者险赔付责任；事故发生时
案涉车辆由孙某管理、使用，但因
李某未经孙某允许而私自驾车外
出，故孙某亦不承担赔偿责任；无
证据证明租赁公司对本次事故的
发生存在过错，故租赁公司同样不
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个问题，赔偿金额到底应
该是7万元还是10万元？答案是7
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明确，
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
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包括维修被损坏
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
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

本案中，案涉车辆实际支出维
修费用为 7万元，故车辆损失确定
为 7万元；张某主张的评估费 2000
元，系自行委托而产生的费用，故
不予支持。而李某经法院合法传
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对其相应诉讼
权利的放弃。

法官提醒：酒后驾车，轻则家
人伤心流泪，罚款拘留，重则受到
刑事处罚。广大驾驶员应牢记“喝
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千万别让
酒精麻痹了安全的神经，酿成不可
挽回的惨痛后果。

产权证持有人VS合法占有人，法律保护谁
宁夏法思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钱姝君

案情简介

席某某系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郊
区的农民工，老家在河北省农村。2020
年她与北京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
劳务协议，其岗位及工作任务为种植
工、综合工时员工。她虽年过62仍精力
较好，每天认真完成公司安排的工作任
务。未料天有不测风云，2022年 10月
27日 11时 33分左右，席某某在中午下
班后乘坐单位同事吴某驾驶的电动三
轮摩托车，在从单位种植园回返单位宿
舍就餐的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
交通事故，后经医院抢救无效去世。

席某某之女姚某丽向北京市海淀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海
淀区人 保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海淀
区人保局根据其在行政程序中取得的
证据材料 及其调查核实情况，作出京
海人社工伤认（1080T0472XXX）号认定
工伤决定书 （以下简称《工伤决定
书》），认为席某花受到的事故伤害，符
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
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
工伤。北京某科技公司不服，遂提起行
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海淀区人保局作
出的《工伤决定书》。 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于2024年2月2日作出（2023）京
0108行初 711号行政 判决：驳回北京
某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北京
某科技公司不服，提起 上诉。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以案说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海淀区人社局
对席某花的工伤认定是否合法、正当。

其一，《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
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
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0号）
规 定，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
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
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

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根据该
条规 定，死者席某花虽然系退休人员，
但已与北京某科技公司签订劳务协议，
为综合工时员工，其在工作期间受到交
通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工
作 认定主体范围。

其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
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
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四项规
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
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其他
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及合
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

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证明，
席某花系北京某科技公司雇佣的种植
工，她在中午下班后，乘坐单位同事吴
某驾驶的电动三轮摩托车从单位种植
园回往单位宿舍就餐，在途中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伤害。员工中午回宿舍吃饭
是正常需求，在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
任的交通事故造成伤害，可以视为与履
行工作职责相关以及工作时间、工作岗
位的合理延伸，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
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海淀区人
保局在执法中履行了受理、通知举证等
执法程序，经审查核实后作出上述《工
伤决定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程
序正当。

本案说明，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
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
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职工
中午回宿舍就餐是正常的生理需求，可
以视为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以及工作时
间的合理延伸。此种情况下员工受到事
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第一项规定的，故依法应当认定为工伤
的情形。 据《人民法院报》

记者1月21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2024年以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持续
开展依法惩治恶意欠薪犯罪、根治欠薪工作，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据统计，
全国检察机关2024年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依法批准逮捕612件617人，同比
上升17.2%、16.9%；依法受理审查起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2892件3473人，同
比上升4.3%、5.4%；依法提起公诉1495件1866人，同比上升4.4%、7.3%。新华社发

为他人提供银行卡取现 应当警惕落入犯罪陷阱
北京德恒（银川）律师事务所 张华伟

酒后擅自开走朋友租的车，发生事故咋赔偿
本报记者 郑芳芳

公司团建自由活动期间受伤是否属于工伤

超龄劳动者工作日就餐途中
发生交通事故是否属于工伤


